《石城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

政策解读
 11月3日，石城县人民政府公布了《石城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为更好落实《办法》，现解读如下：
《办法》出台的必要性是什么？

为规范本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（以下简称“预警信息”）发布工作，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准确、权威、统一的预警信息，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发生及其造成的危害，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《江西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

《办法》出台的依据是什么？

《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推进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意见》

《办法》出台的总体内容是什么？

共“总则”、“职责分工”、“预警信息制作与审签”、“预警信息接收与传播”、“保障措施”、“法律责任”  “附 则”七章，详见《石城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正文内容

《办法》中所指的预警信息是什么？

本办法所称预警信息，是指发生或者可能发生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，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信息。社会安全事件的预警信息发布适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可以参照本办法实行。

《办法》中所指的预警信息发布是指什么？

本办法所称预警信息发布，是指预警信息制作、审签、发送、接收、传播等活动的统称。原则上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启动，按照现有相关各类应急预案执行。现有各类应急预案没有涉及的，由县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分工，授权相关机构承担预警信息发布职责。

《办法》中所指的预警信息管理范围是指什么？

本县行政区域内预警信息的制作、审签、发送、接收、传播和管理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 
政策咨询渠道：县气象局  电话：0797—5712812
地址：石城县琴江镇兴隆村大塘源832乡道旁气象局101室

办公时间：8:30—12:00   14:30—17:30（周一至周五，节假日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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